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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74 期 院會紀錄 

本院親民黨黨團，有鑑於國內食衣住行各類產品，屢有發生殘留有害人體健康之添加物事件，嚴重

影響國人健康以及消費信心。行政機關不論站在保護國人健康立場，或是立足提振消費信心，

保障『台灣製造』的品牌商譽，實有必要強化對相關各類產品的抽檢頻率以及管控機制，避免

因少數個案，影響社會大眾對政府的信任，以及台灣產品的國際形象。此外，對於消費者保護

制度，建請行政機關應立即著手研擬「國家代位賠償」以及「集體訴訟」機制。凡消費者因購

買產品含有不良添加物，導致危害人體健康時，應由國家代位先行賠償消費者健康及財務損失

，再轉由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法律扶助基金會等行政機關，協助相關受害人，進行集體訴訟，

向相關廠商索取國家先行代償損失。以確保國人消費權益得完整被保護，亦可幫助優良產品建

立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以上建議。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桐豪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九案，請提案人李委員貴敏說明提案旨趣。 

李委員貴敏：（17 時 10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陳委員鎮湘、呂委員學樟、詹委員凱臣、陳

委員碧涵、吳委員育仁等 23 人，鑑於產業創新條例第 13 條第 2 款雖規定：「為協助企業呈現

無形資產價值，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邀集產、官、學代表建立評價資料庫。」及無形資

產交易日益增加等情，但國內迄今仍未建置無形資產價值評估資訊之資料庫，導致國內欠缺無

形資產評估所需之參考數據及資料，而未能發揮無形資產評估之效益。爰建請行政院儘速責成

相關單位蒐集整合相關資訊以建構無形資產評價資料庫，作為無形資產價值評估之依據。是否

有當，敬請公決。 

第九案： 

本院委員李貴敏、陳鎮湘、呂學樟、詹凱臣、陳碧涵、吳育仁等 23 人，鑑於產業創新條例第 13 條

第 2 款雖規定：「為協助企業呈現無形資產價值，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邀集產、官、學

代表建立評價資料庫。」及無形資產交易日益增加等情，但國內迄今仍未建置無形資產價值評

估資訊之資料庫，導致國內欠缺無形資產評估所需之參考數據及資料，而未能發揮無形資產評

估之效益。爰建請行政院儘速責成相關單位蒐集整合相關資訊以建構無形資產評價資料庫，作

為無形資產價值評估之依據。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在知識經濟時代，智慧財產權、商譽、技術等具經濟價值之無形資產，已逐漸取代實體

財產，成為商業交易之重心。 

二、無形資產之價值需相關交易及產業資訊等參考資料據以評估其價值。為此，產業創新條

例第 13 條第 2 款規定：「為協助企業呈現無形資產價值，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邀集產、

官、學代表建立評價資料庫。」惟國內迄今尚未建置該資料庫。 

三、茲為提升國內無形資產價值評估報告之品質，國內應盡速建構提供評價資訊之資料庫。

爰建請行政院責成相關單位蒐集整合相關資訊以建構無形資產之評價資料庫，作為無形資產價

值評估之依據。 


